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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电单位 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签发盖章 郑李亭

等级加急·明电 闽安委明电〔2020〕4号 闽机发 号
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关于南平市
延平区“7·7”较大交通运输事故和
近期全国有限空间作业较大事故

等情况的通报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安委会，省人民政府

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7月7日8时许，南平市延平区一起重型自卸货车与一电动

自行车发生刮撞，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及乘员共3人死亡（其

中1人当场死亡、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）的较大道路运输事故。

同日，应急管理部调查评估和统计司通报了自6月23日以来，

全国有限空间作业连续发生七起较大事故；贵州安顺西秀区公交

车坠入水库，造成21人死亡，多人受伤，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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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明批示要求举一反三排查隐患，压实责任，堵塞漏洞。这些事

故的发生，给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，暴露出一

些地方和单位安全意识不强、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、安全隐患排

查不彻底、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等问题。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全力推进全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

行动、各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安全，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,守住安全底线。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安全

生产工作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：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。我们要

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以强烈

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。要按

照省委、省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

双责”和“三个必须”的规定，认真贯彻、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

施，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，树牢安全发展理

念，守住安全生产底线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

二、掌握特点规律，突出整治重点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

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按照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、各领域

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工作部署，切实把握工作重点，掌握特

点规律，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要认真汲取近期全国有限

空间作业较大事故和我省交通运输领域连续发生的较大事故教

训，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整治货车超限超载、“黑客车”“黑客

运企业”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严厉打击非法营运、站外揽客、“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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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一危一货”重点车辆“三超一疲劳”、大型构件违规运输、货

车违法载人、农村面包车超员、酒驾醉驾等非法违法行为。同时，

重点加大对驾驶员的教育管理力度，特别在培训、教育、管理等

方面下功夫，确保驾驶车辆时遵规守矩。

三、健全工作机制，严格问效问责。各级要严格落实《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号）规定，确

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要严格把握事故报告内容及报告时限；对

确已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一时无法判断是否为生产安全事

故的要及时报备，待事故调查清楚后将详细情况上报；对已发生

较大以下事故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不大，也要及时报知，便

于各级领导掌握事故情况。发生事故的单位要严格落实闽安委明

电〔2020〕1号文件要求，按规定向省委、省政府、省政府安委

会报告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运用考核、约谈、通报、挂牌

督办等方式，切实纠正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对发生事故

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严肃追责问责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，构成

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四、加强指导服务，强化监督检查。省级10个指导服务组要

注重驻守指导服务质量，督促各地落实安全防范责任措施，对发

现的安全风险隐患，要跟踪督促落实整改。各级各部门对排查出

的所有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要“零容忍”，敢于动真碰硬，依

法采取“四个一律”执法措施，该处罚的处罚、该停产的停产、

该关闭的关闭，坚决治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，严惩一批违法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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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，惩戒一批严重失信单位，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、措施

不力的单位和个人。
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

2020年7月12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安委会办公室。


